
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

首席研究员聘任管理办法

第一条 首席研究员是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

人协会（简称中估协）最高学术称号。研究员聘任与管理制

度是为自然资源资产评价评估、不动产登记代理等领域学术

发展而设立的，是将中估协建设成为研究型、服务型协会的

重要举措之一。

第二条 为更好地发挥首席研究员在行业学术发展及人

才梯队建设中的核心作用，根据《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

记代理人协会章程》《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

会专家聘用及工作规则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三条 首席研究员应为自然资源资产评价评估、不动产

登记代理等教科研工作者，年龄不超过 65 岁，热爱祖国，

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近 10 年在自然资源资产评价

评估、不动产登记代理等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绩，在国内具

有重要学术地位和影响，并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恪守科学道德，学风正派，治学严谨，求真务实，具

有团结协作精神和较强的科研组织能力；

2.较好完成国家或省部级或多项中估协科研项目；

3.国内知名自然资源资产评价评估、不动产登记代理等

学科带头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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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取得突出的科研成果，发表或撰写较高学术影响的论

文或专著或参加制定国家、行业、中估协团体标准。

首席研究员任职条件可根据行业发展形势及工作实际

进行调整，由中估协秘书处提出建议，中估协学术委员会审

议后确定。

第四条 首席研究员每年遴选一次，遴选程序如下：

1.中估协秘书处提出建议名单；

2.中估协学术委员会对建议名单进行审核，确定人选；

3.确定的人选在媒体上公示；

4.中估协颁发聘任证书。

第五条 首席研究员实行聘任制，聘期 5 年。任期结束

时，通过考核，可进入下一轮续聘。续聘年龄可酌情放宽，

但原则上不超过 70 岁。

第六条 首席研究员应弘扬科学精神，恪守科研道德，

求真务实，勤于开拓，领先学科发展，垂范后学，团结协作，

营造科学民主的学术氛围。

第七条 首席研究员应引领、促进行业学术发展，为行

业培养科研团队和高层次人才。主要包括：

1.对中估协科研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
2.指导行业重大项目的前瞻性顶层设计；

3.确定本专业领域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规划，所在学科与

学术团队应在全国相关领域居领先地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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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任职期间，应力争在本学科与相关领域获得标志性学

术成果，或在学科与学术发展方面有所创新，开拓具有发展

潜力的新领域；

5.任职期间，应完成一定数量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。

第八条 首席研究员任职期内享有以下待遇：

1.中估协每年提供 20 万元左右的基础研究经费；

2.可自选与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，经学术委员

会审核后纳入中估协课题计划；

3.在项目经费范围内，具有经费使用权。

第九条 对任职期内做出突出贡献的首席研究员，给予

相应的表彰和物质奖励。

第十条 中估协每年对首席研究员进行考核，聘期内的

首席研究员应提交年度成果材料，5 年期满进行续聘考核，

考核结果作为续聘与否的重要依据。

首席研究员考核工作由中估协学术委员会组织考核专

家组负责实施。

第十一条 首席研究员如受到刑事或行政处罚，其聘任

关系自处罚之日起自行解除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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